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拟对下列14户债权资产进行组包或单独处置，处

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债权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债务人名

称

基准

日

本金余额

（元）

收益

（元）

担保措施

1

重庆金阳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成都金

阳华英达

置业有限

公司

2019

-9-3

0

42,410,

000.00

14,444,

225.11

以重庆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重

庆市南岸区花园路街道南坪西路66号13、14

号楼共计2,725.87平方米商业房产提供抵押

担保。 以成都金阳华英达置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成都尚岭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皓万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重庆万润建

材销售有限公司、四川大竹县百岛湖城市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橡树林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刘达平、王洪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达州市勇

智置业有

限公司

2019

-9-3

0

168,000,

000.00

27,312,

875.00

以谢敏名下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市场的

商业（建筑面积：56.36平方米），位于重庆市

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40号附2-30-5号住宅

（建筑面积：216.19平方米），位于重庆市渝北

区翠湖路 252号 1-3-2住宅 （建筑面积：

202.54平方米）， 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翠湖路

246号商业（建筑面积：78.042平方米），位于

重庆市渝北区翠湖路248号商业 （建筑面积：

82.52平方米），位于重庆市渝北区翠湖路250

号商业（建筑面积：82.52平方米）提供抵押担

保。以重庆伽钇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对重庆天

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183,977,409.26元应

收账款和对重庆市德顺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3084万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由重庆

伽钇实业有限公司、明勇智、谢敏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3

上海远成

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四川远成

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

2019

-10-

18

450,000,

000.00

156,

316,

666.67

以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遂宁市

船山区126153.08平方米在建工程抵押（二顺

位）、潍坊远成国际智慧物流城有限公司持有

的位于潍坊市潍城区103769平方米仓储用地

提供抵押担保。以远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对

上海远成储运有限公司49445.92万元应收账

款、远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对遂宁远成置业

有限公司20032.63万元应收账款、黄远成持有

的18000万股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股权、汪

菊华持有的2000万股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

股权、 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5000万

股远成快运（上海）有限公司股权、远成快运

（上海）有限公司持有的1000万股四川远成运

输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远成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远成集团有限公司、遂宁远成置业

有限公司、远成快运（上海）有限公司、黄远成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

远成快运

（上海）有

限公司、远

成集团有

限公司、远

成集团重

庆物流有

限公司

2019

-10-

18

448,800,

000.00

143,

838,

152.78

以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遂宁市

船山区126153.08平方米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

保。以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对远成集团有限

公司75382.57万元应收账款、 黄远成持有的

2873.13万股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远

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500万股远成快

运（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四川

远成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遂宁远成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远见物流集

团有限公司、黄远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

重庆聚丰

房地产开

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19

-9-3

0

104,900,

000.00

14,158,

050.00

以重庆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纵横国际负1层、

负2层商业9091.08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二

顺位）。 以重庆聚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江山汇

A1A2住宅用地6699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二

顺位）。 以重庆圣立旅游有限公司位于重庆市

丰都县名山镇鹿鸣村五鱼山41207.26平方米

商业用地提供抵押担保。以重庆市丰都县玉皇

圣地景区经营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以重庆聚

丰太乙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重

庆圣立旅游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 重庆协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叶兴全、

叶洪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6

重庆万汇

置业有限

公司

2019

-10-

20

450,000,

000.00

65,006,

250.00

以重庆万汇置业有限公司、重庆万汇物业有限

公司持有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38号

万汇中心78085.28平方商业、写字楼及车库提

供抵押担保（一顺位、二顺位）。重庆万汇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重庆远辉实业有限公司和中城

投集团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7

海南林盛

达贸易有

限公司、海

南林源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10-

20

450,000,

000.00

63,212,

500.00

以重庆万汇置业有限公司、重庆万汇物业有限

公司持有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38号

万汇中心78085.28平方商业、写字楼及车库提

供抵押担保（一顺位、二顺位）。以重庆远辉实

业有限公司、海南林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重

庆合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万汇置

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以重

庆万汇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林源投资有限公

司、林韵、林隆、林秀才、李苹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8

重庆市淮

阳房地产

有限公司

2019

-10-

20

54,000,

000.00

114,

813,

978.00

以重庆市淮阳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重庆

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晏渡路1号锦天水岸

项 目 住 宅 13688.23 平 方 米 ，900 个 车 位

30500.81平方米，高层底商1301.2平方米提供

抵押担保。以淮远古镇项目独立商业在建工程

11449.24平方米及配套车库5336.91平方米，

商业现房33990.46平方米， 商业车库176个

8168.43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以重庆市招银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锦天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市淮阳房地产有限公司

69%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以重庆市淮阳房地产

有限公司持有的重庆新淮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以重庆市锦天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招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达意装饰有限公司、重庆泽天物业有

限公司、卢志红、卢琴兰、卢晔经、唐淼、卢山花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

重庆新淮

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2019

-10-

20

440,000,

000.00

201,

516,

283.47

以重庆新淮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重庆

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晏渡路1号淮远古镇

34173.79平方米商业、176个8168.43平方米车

库提供抵押担保（二顺位）。

10

中城投集

团第六工

程局有限

公司

2019

-9-3

0

502,000,

000.00

97,455,

383.33

以重庆天帆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渝中区

解放碑申基金融中心A区57590.85平方米商

业、写字楼及车库提供抵押担保。 以重庆天帆

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中国

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美信实业有限公

司、 重庆天帆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11

中城投集

团第六工

程局有限

公司

2019

-9-3

0

360,000,

000.00

67,846,

222.22

以重庆天帆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渝中区

解放碑申基金融中心A区48808.45平方米商

业、写字楼及车库提供抵押担保（三顺位）。以

重庆万汇置业有限公司、重庆万汇物业有限公

司持有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38号万

汇中心78085.28平方商业、写字楼及车库提供

抵押担保（四顺位）。 以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中城投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25%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海南林源投资有限

公司、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

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秀才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12

中城投集

团第六工

程局有限

公司

2019

-9-3

0

204,000,

000.00

36,428,

166.67

以重庆万汇置业有限公司、重庆万汇物业有限

公司持有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38号

万汇中心78085.28平方商业、写字楼及车库提

供抵押担保（三顺位）。 以中国城投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城投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24%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海南林源投资有限

公司、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

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秀才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13

中城投第

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

重庆天帆

实业有限

公司

2019

-9-3

0

296,000,

000.00

57,301,

666.67

以重庆天帆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渝中区

解放碑申基金融中心A区57590.85平方米商

业、写字楼及车库提供抵押担保（二顺位）。以

蚌埠明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安徽

省蚌埠市淮上区蚌埠明珠大厦6135.36平方米

商业及30019.10平方米写字楼提供抵押担保。

以中国城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城投

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以海南美信投资有限公司对海口市美兰区

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67,381,551.97元应收

工程款提供质押担保。以中城投第六工程局有

限公司对乐东信东实业有限公司320,220,

000.00元应收工程款、对乐东信城项目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122,000,000.00元应收工程款提

供质押担保。 海南美信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利

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林源投资有限公

司、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城

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林秀才、李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14

中城投集

团第三工

程局有限

公司

2019

-9-3

0

97,700,

000.00

19,327,

430.54

以中城投集团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的位

于重庆市永川区19,335平方米的工业用地提

供抵押担保。以平昌中城建设有限公司对平昌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2000万元应收账款提

供质押担保。 中城投集团第二工程局有限公

司、中城投集团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平昌中

城建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和收益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

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

金额、抵押物、担保人等信息与实际不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准。 上述债权及其项下

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付款能力，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

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在上述公告有效期

内提出。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薛先生、盛先生。 联系电话：023-67719874、023-6771982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迟女士，023-67719891。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178号美全二十二世纪A1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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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8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安恒信息”）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５１．８５１９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９１９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或“国泰君安”）、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或

“华龙证券”）（上述两家承销机构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Ａ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５１．８５１９

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２７７．７７７６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

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３２．２２０７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２．５４％

，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４５．５５６９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１４７．４３１２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８５％

；网上发行数量的

４７２．２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１５％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

，

６１９．６３１２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认。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安恒信息”

Ａ

股

４７２．２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

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

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

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４９３

，

４６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

，

５１１

，

３１２．９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２４４３６％

。

配号总数为

３０

，

２２６

，

２５８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００

，

０３０

，

２２６

，

２５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２００．５８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将

１６２．００００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８５．４３１２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

６０．８４％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３４．２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总量的

３９．１６％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１９６３５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核通过，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８８４

号文同意注册。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００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配售股

份数量不进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３３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５７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９００

万股，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认。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２６．１７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奥福环保”

Ａ

股

５７０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即

１,３３０

万股）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４９７,０２２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１８,２７５,６０８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１８９１１％

。 配号总数

为

３６,５５１,２１７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６,５５１,２１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２０６．２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１９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４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７．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６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３８．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１５８５４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9-196)仅反映投资账

户截止 2019 年 10 月 24 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 下一公告日为 2019 年 10 月

2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6145�

20.7545�

33.8847�

15.0676�

11.6850�

15.1824�

12.2065�

13.3975�

10.5833�

5.6615�

10.4680�

10.4544�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13%股权 -- 724600

集煤炭、电力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能源公司，主要从事煤炭开采、洗选加

工、煤炭销售、发电、配售电等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4198

2

重庆医药公信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55%股权

2365.27 2096.58

标的企业致力打造“互联网医疗+B2B2C+O2O” 线上线下互融互通的医药

电商新模式，实现医和药相结合的服务闭环。已发展门店共329家（含加盟店

及直营店5家），覆盖重庆市24个区县。 建立了远程医药咨询平台，实现在线

咨询，医生在线开具用药建议，药师在线审核，公信网门店接收用药建议并指

导消费者购买药品等核心功能。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01.87

3

重庆市地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3%股权

-- 12736.57

标的企业成立于2013年11月，是经重庆市国资委批准设立、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投资管理专业化公司，主要从事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服务，从事投资业务及相关资产管理。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68.68

4

重庆市南川区丰绿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

有限公司51％股权及6047.932219万元债

权

67047.28 49638.73

标的企业于2012年4月在重庆市南川区取得两宗商服用地共358.48亩，分别

用于建设农产品批发物流市场项目和朝天门分市场项目。 其中，农产品批发

物流市场项目占地约262.6亩，容积率1.5；朝天门分市场项目占地约95.88亩，

容积率3.0。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8857.432219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公开拟募集资金总额

公开拟募集资金对

应持股比例

1

重庆市城投金卡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39827.58万元， 是一家主要经营交通信息卡的技术开发和服

务、智能交通系统设备制造、销售的区域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不低于21787.2万元 10.76%

2 重庆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注册资金为13800万元，是一家以网约车、公务用车、分时租赁三大主营业

务为主体，集车辆租赁、车辆销售等多样经营发展于一体的汽车租赁龙头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18750万元 55%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评估值（万元）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8号附1号、附2号、

附3号房产

标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商圈，紧邻香港城、现代广场、九街花市等商业集中区

域，位置非常优越。标的建筑面积约2284.8㎡，房屋用途为商业服务，土地用途为其他

商服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标的楼层为临街一、二层，第一层面积约1100㎡，第二层

约1184.8㎡。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414.18 6673

2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通航路9号1幢等6处

房产、土地使用权、构附着物及设施设备

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龙兴航空产业园内，占地261亩，土地性质为出让，用途为

其他商业服务用地，使用期限至2064年1月31日。 项目总计容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

目前已建成6.5万平方米，含3栋教学楼、1栋食堂、2栋宿舍、1个足球场、2个篮球场。

49698.39 39858.11

3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65号 （外贸大楼）

第7至8层房产整体转让

标的位于重庆市江北区红旗河沟附近，紧邻观音桥商圈，周边商业设施齐全，交通便

利。 标的建筑面积约1978㎡，房屋用途为办公用房，土地性质为划拨，用途为其他商

业服务用地。

1799.98 1729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证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协商一致，汇丰晋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金参加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的费率优惠。 现

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9年10月31日起，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

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页面公示为准，但折扣不低于1

折，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率的，将不再享有折扣优惠，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

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

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

基金认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

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申万宏源证券各基金销售网点

申万宏源证券网站：www.swhysc.com

申万宏源证券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各基金销售网点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网站：www.hysec.com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sbcjt.cn

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

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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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如公司存在重

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096号）。因公司相关行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

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相关公告，

如下表所示：

披露日期 公告名称 公告编号

2019-04-30 《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2019-035

2019-05-29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2019-059

2019-06-28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2019-077

2019-07-29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2019-085

2019-08-28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2019-086

2019-09-27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2019-096

二、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

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的，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

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

定，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